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弥富科技（浙江）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调整公司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股票并在

北京证券交易所上市的募集资金金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

带法律责任。

一、基本情况

弥富科技（浙江）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5 年 1 月 25 日

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并于 2025 年 2 月 12

日召开的 2025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分别审议通过《关于公司申请向不特定合格

投资者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北京证券交易所上市的议案》《关于公司向不特定合格

投资者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北京证券交易所上市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及其可行性的

议案》等关于公司申请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股票（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并在北京证券交易所上市的相关议案。根据公司发展规划及经营需要，综合考虑

公司项目建设情况，并基于公司股东会对董事会的授权，经审慎考虑调整本次发

行并在北京证券交易所上市具体方案中的募集资金金额，具体如下：

（一）调整前：

公司本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扣除相关费用后，将计划用于以下项目：

单位：万元

序号 募投项目 投资总额 拟投入募集资金金额

1 汽车快接插头及传感器技改扩产项目 16,934.64 15,000.00

2 上海研发及运营中心项目 5,025.40 5,000.00

合计 21,960.04 20,000.00

若本次发行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不能满足拟投资项目的资金需求，在不改变拟

投资项目的前提下，董事会可对上述项目的拟投入募集资金金额进行调整，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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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由公司以自有资金或通过其他融资方式解决；若本次发行实际募集资金净额

最终超过拟投资项目的资金需求，针对超出部分资金公司将按照国家法律、法规

及中国证监会、北京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履行法定程序后做出适当使用。在本

次募集资金到位前，公司将以自筹资金先行实施项目投资，待募集资金到位后予

以置换。

（二）调整后：

公司本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扣除相关费用后，将计划用于以下项目：

单位：万元

序号 募投项目 投资总额 拟投入募集资金金额

1 汽车快接插头及传感器技改扩产项目 16,934.64 10,935.00

2 上海研发及运营中心项目 5,025.40 5,000.00

合计 21,960.04 15,935.00

若本次发行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不能满足拟投资项目的资金需求，在不改变拟

投资项目的前提下，董事会可对上述项目的拟投入募集资金金额进行调整，不足

部分由公司以自有资金或通过其他融资方式解决；若本次发行实际募集资金净额

最终超过拟投资项目的资金需求，针对超出部分资金公司将按照国家法律、法规

及中国证监会、北京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履行法定程序后做出适当使用。在本

次募集资金到位前，公司将以自筹资金先行实施项目投资，待募集资金到位后予

以置换。

除上述调整外，本次发行并在北京证券交易所上市方案的其他内容不变。

二、审议和表决情况

公司于 2026 年 1 月 5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调整公司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北京证券交易所上市的募集

资金金额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朱锐、叶会、冯槐区对该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

立意见。根据公司 2025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的《关于提请公司股东会

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申请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北京证券交易所上市事宜的议案》和

2025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的《关于延长公司申请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

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北京证券交易所上市股东会决议有效期及董事会授权有效期

的议案》，本次调整事项在公司股东会授权范围内，上述议案无需提交公司股东



公告编号：2026-001

会审议。

三、备查文件

1、《弥富科技（浙江）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

2、《弥富科技（浙江）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

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3、《弥富科技（浙江）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 2026 年第一

次会议决议》。

弥富科技（浙江）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 年 1 月 5 日


